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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后向当事人讲明判决的理由——南昌法院实行判后诠释制度

[ 作者 ] 陈修琪;李青 

[ 单位 ] 中国普法网 

[ 摘要 ] 中国普法网2005年8月29日讯 近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增加一道现行法律中没有规定的判后诠释程序，即在案件宣判后，

法官必须将其中的法律关系和判决的理由，对当事人作进一步的解释，征求当事人的意见，从而使当事人明白法理、消除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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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界人士称只有将其纳入法律规定才能保证有效实施中国普法网2005年8月29日讯 近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增加一道现行法

律中没有规定的判后诠释程序，即在案件宣判后，法官必须将其中的法律关系和判决的理由，对当事人作进一步的解释，征求当事人的意

见，从而使当事人明白法理、消除疑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告诉记者，现在，与法院判决有关的申诉比较多。据统计，从

2004年2月到2005年6月9日，涉及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申诉案件有200件。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有大量当事人在输了官司以后，由于文

化程度低或者法律知识欠缺，对法院的判决无法理解或不能认同。目前法官所写的裁判文书很大程度上存在格式化语言过多、针对性不强

的问题，未充分讲法讲理，一般的老百姓很难读懂，当事人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向上级机关申诉。在这种背景下，判后诠释程序应运而生。

据介绍，判后诠释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宣判时回答当事人的疑问。法官宣判后应及时征询当事人对判决的意见，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疑问和

异议，从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解答。二是裁判文书生效后3个月内，当事人因对判决有疑问而来信来访的，由案件

承办人和有关审判庭进行判后诠释，审判长必须出席。采访中，多数市民对判后诠释制度表示欢迎。南昌市民刘先生说，以前，他曾经打

过一场官司。宣判后，他觉得判得不公，就向法官提出自己的看法。结果，审判法官甩出一句冷冰冰的话：“不服你可以到上面告去！”

现在法官还要对你进行解释工作，这么做起码显得温情多了，官司即使输了，老百姓心里也会舒服些。对于判后诠释，博太律师事务所律

师曹印明提出建议。他认为，判后诠释在现阶段只是口头上进行解释，这样，法官的诠释就会存在随意性，判后诠释的效果就难以得到保

证。因此，判后诠释作为审判的一部分，应该形成书面材料，存进案卷，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法官判后诠释的质量。曹律师还认为，现在法

院审判采取的是独任审判员制度和合议庭审判制度。独任审判员对整个案件承担责任，而合议庭审判制度采取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因此，当合议庭出现分歧时，向当事人进行判后诠释的法官所作出的诠释不应该是个人意见，而应该是合议庭多数人的意见，这应该从制

度上固定下来。另外，判后诠释应该是双向互动。如果只是单纯的法官的诠释而没有当事人的反馈意见，判后诠释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因此建议判后诠释增加当事人反馈意见部分，这样，可以检验判后诠释的效果，有利于社会监督法官办案。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教授李

云龙告诉记者，目前江西还有部分基层法院也在试行该制度。判后诠释制度弘扬的是司法公开，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作为一项全新的做

法，在经过司法实践后，立法部门应该考虑将其纳入法律规定的程序，从制度上保证该做法得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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